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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2026年智能印章管理设备及软件服务项目采购资金已落实，具备采购条件现公开邀请合格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竞价采购活动。
一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2026年智能印章管理设备及软件服务项目
2.标段分包：本项目共有  1  个包段，每个供应商可参加   1  个包段的竞价采购活动，最多允许获取其中  1  个包段成交资格。
3.采购内容及技术标准要求：
智能印章机两台，要求管控公章、合同章等，具体详见报价清单第1项。
智能工作台一台，在办公室配合智能印章机使用，具体详见报价清单第2项。
印章管理系统一套，要求私有化部署，与办公系统对接。具体详见报价清单第3项。
实施部署培训服务，实施交付培训周期要求7天确保系统正常运行，提供免费运维服务期一年。具体详见报价清单第4项。
4.采购限价：共计4.95万元，其中，第一包：采购限价4.95万元。税率要求：增值税税率为13%，若供应商无法提供增值税税率为13%的发票，则税金差额由供应商承担。
5.交付质量：合格，满足采购人的质量要求。
6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生效后7日历天完成整体交付，使用期永久，提供免费服务期一年，自交付验收之日起算。 
7.结算原则：  固定总价  。 
8.成交供应商确定原则：一次报价，按“符合采购内容及技术标准要求、报价最低、响应时间优先”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    9.成交结果通知：本项目成交结果通过指定邮箱发送。
二、资格要求
1.依法设立：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。
2.资质要求： 有厂家正规授权委托书  
    3.财务要求： 无  
4.业绩要求： 供应商近5年业绩证明(2021年5月1日至响应文件截止之日，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)承接过一项类似项目业绩(类似项目是指：智能印章管理设备及软件服务采购）
5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：提供有效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
6.信誉要求：
（1）未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；
（2）未被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；
（3）未进入清算程序，或被宣告破产，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；
（4）在最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问题；
（5）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（www.gsxt.gov.cn）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（供应商需提供查询截图）；
（6）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（供应商需提供查询截图）；
（7）在近三年内供应商及其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、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（如有）无行贿犯罪行为（供应商需提供声明）；
（8）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；
三、文件获取与递交
1.采购文件获取时间： 2026年5月15日至 2026年5月19日
2.采购文件获取方式：线上获取，登陆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官网（https://www.hbadi.net/xwzx/gsgg/）（此为获取采购文件的唯一途径，通过其他渠道获取采购文件的不具备参加本项目的资格）
3.供应商要求澄清采购文件的截止时间： 2026年5月15日 12:00
4.采购文件澄清或修改的截止时间：  2026年5月15日 17:30
5.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 2026年5月19日 9:00
6.响应文件唯一递交地址：syzhbzzx@hbadi.com （邮件标题：采购项目名称+公司名称）
7.响应文件格式要求：PDF文件并逐页加盖公章。
四、其他要求
1.因项目调整、采购预算变化或项目不再实施等原因，采购人有权在采购过程中调整采购内容、金额或中断终止采购流程，并不对外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
2.本采购文件解释权归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所有。

采 购 人：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：    王工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15802753009  


附件：响应文件模板


附件：响应文件模板
一、响应竞价函
致：      （采购人）       
1.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第   包段的采购文件的全部内容，愿意以含税价人民币（大写）   (¥  元）的报价（其中：不含税价为（大写）  (¥   元）；增值税税额为：  （大写）  (¥    元）提供本项目第   包段服务，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。
2.交付质量：            。   
3.服务期限：            。  
4.我方承诺响应采购文件的全部要求。
5.如我方成交，我方承诺：
（1）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，在成交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；
（2）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；
（3）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。


供应商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（签名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供应商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注：如供应商在参加多个包段的响应时，需分别提交各个包段的响应竞价函，不提供或提供错误视为无效响应。

	报价详细清单

	序号
	物品
	单位
	数量
	未税单价
	含税单价
	含税合计
	
备注

	1
	智能印章机
	台
	2
	
	
	
	要求管控我公司公章、合同章等，隐藏章面，自动粘墨自动盖章，便捷利于日常维护，电池待机至少一个月，机器质保3年无故障；

	2
	智能工作台
	台
	1
	
	
	
	在办公室配合智能印章机使用，要求支持账号、人脸识别登录，盖章过程高清摄像抓拍、录像功能

	3
	智能印章系统
	套
	1
	
	
	
	私有化部署，与办公系统OA对接，用印审批流程衔接。印章各环节数据统计精准、详细不能有漏洞，方便统计，方便查询。同时满足断网用印，特别要求印章外带绝对安全，全程视频监控，远程控制印章盖章过程，杜绝外带人员操作风险，并满足集团数据安全管控要求

	4
	实施部署培训服务等
	套
	1
	
	
	
	
实施交付培训周期要求7天确保系统正常运行，提供免费运维服务期一年。


	总计
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税率 13   %





二、供应商资格证明材料

（按竞价公告要求，提供相关资格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，格式自拟。）


三、信誉要求
（一）供应商信誉声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(采购人名称）：

我方在此声明，截止本项目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，我方处于正常的经营状态，不存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形:
（1）被依法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；
（2）被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；
（3）被进入清算程序，或被宣告破产，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；
（4）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质量问题；
（5）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（www.gsxt.gov.cn）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；
（6）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
（7）在近三年内供应商或其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、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（如有）有行贿犯罪行为；
（8）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存在的其他情形。
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，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供应商：                (盖单位公章)
法定代表人(单位负责人)：            (签字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	年		月		日



（二）严重违法失信企业查询结果


	   




备注：供应商自行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(www.gsxt.gov.cn)查询本单位是否被列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，并将查询结果“截图”附在本表中。 


（三）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结果


	   



备注：供应商自行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查询供应商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，并将查询结果“截图”附在本表中。


（四）无行贿犯罪行为的声明


                (采购人名称)：

我方在此声明，截止本项目开启截止时间，我单位、法定代表人(单位负责人)         (姓名) 、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(如有)        (姓名)在近三年内(		年		月		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)不曾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、裁定认定的行贿犯罪行为。
我方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应商：                 (盖单位公章)
   
法定代表人(单位负责人)：                (签字)

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




备注：近3年是指从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往前推算的3年，如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为2020年9月1日，则近3年是指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0日。 


